
黑龙江省政府采购合同黑龙江省政府采购合同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 哈尔滨新区特殊教育学校 
供应商（乙方） 江苏长宸科技有限公司 
签订地点 网签  

采购计划号 哈松财购核字[2023]00536号 
招标编号 [230109]SXXMGL[CS]20230002 
签订时间 2023年11月13日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法律、法规规定，按照招投标文件规定条款和中标投标人承诺，甲乙双方签

订本合同。

第一条　合同标的第一条　合同标的

　　1、供货一览表

序序

号号
产品名称产品名称

商标品商标品

牌牌
规格型号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生产厂家

数量及单数量及单

位位
单价（元）单价（元） 金额（元）金额（元）

1 特教社交沟通教材套件 炫灿 KX-SJGT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20,240.00 20,240.00

2 交流辅具-卡片式电子沟通板 炫灿 XC-GTQ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1,700.00 1,700.00

3 特殊学生教玩具-小恐龙 炫灿 XC-XKL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1,500.00 1,500.00

4 感知综合训练组件 炫灿 XC-ZY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2,600.00 2,600.00

5 情绪行为心理障碍干预卡片 炫灿 XC-XGY-02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2,900.00 2,900.00

6 特殊教育课程训练A包 拓比 TB-SGSC 听到电子科技 (苏州)有
限公司

1.00套 9,800.00 9,800.00

7 孤独症评估箱 炫灿 XC-GRY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4,500.00 4,500.00

8 学生言语语言综合筛查及训练云平台

（专业版）
炫灿 XC-YPT-02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32,500.00 32,500.00

9 词汇与概念系统 炫灿 XC-CGN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13,800.00 13,800.00

10 语言理解能力评估用具 炫灿 XC-YJP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2,900.00 2,900.00

11
听力言语训练设备 炫灿

NINAN-
ROBC1B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9,180.00 9,180.00

12 听觉及视觉训练套件 炫灿 XC-TSJ-02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680.00 680.00

13 听觉功能评估与训练卡片 炫灿 XC-TJK-02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2,900.00 2,900.00

14 口部构音运动训练器 炫灿 XC-KGX-12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1,700.00 1,700.00

15 汉语标准失语症检查工具箱 炫灿 XC-CHJ-15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4,900.00 4,900.00

16 小肌肉训练板 炫灿 XC-XJR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2,900.00 2,900.00

17 精细运动能力测试工具箱 炫灿 XC-JDZ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3,100.00 3,100.00

18 作业训练器 炫灿 XC-ZYX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1,900.00 1,900.00

19 上肢推举训练器 炫灿 XC-SZT-02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4,600.00 4,600.00

20 引导性上肢协调训练器 炫灿 XC-SXX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台 12,800.00 12,800.00

21 OT综合训练工作台 炫灿 XC-OTT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9,900.00 9,900.00

22 重锤式手指肌力训练桌 炫灿 XC-ZCS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台 1,600.00 1,600.00

23 手功能组合训练器 炫灿 XC-SZX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1,800.00 1,800.00

24 平行杠（配矫正板） 炫灿 XC-PXG-03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5,200.00 5,200.00

25 坐式上臂训练器 炫灿 XC-ZBX-02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7,400.00 7,400.00

26 划船运动器 炫灿 XC-HCY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4,400.00 4,400.00

27 音乐训练仪 炫灿 XC-YYY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26,600.00 26,600.00

28 个训互动仪 炫灿 XC-GXZ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55,900.00 55,900.00

29 特教认知测评及训练教材套装 炫灿 KX-RZXL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17,900.00 17,9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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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认知功能评估与训练工具 炫灿 XC-RPG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6,900.00 6,900.00

31 可视化注意力及认知干预系统 炫灿 BY-1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26,800.00 26,800.00

32 多媒体律动教室 炫灿 XC-QHD-02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279,800.00 279,800.00

33 送教上门工具--动作发展类教具箱 炫灿 XC-SGJ-01 杭州炫灿科技有限公司 1.00套 6,400.00 6,400.00

合计金额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伍拾捌万柒仟柒佰元整伍拾捌万柒仟柒佰元整(￥￥587700.00)

序序

号号
产品名称产品名称

商标品商标品

牌牌
规格型号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生产厂家

数量及单数量及单

位位
单价（元）单价（元） 金额（元）金额（元）

　　2、合同合计金额包括货物价款，备件、专用工具、安装、调试、检验、技术培训及技术资料和包装、运输等全部费用。如招投标文件对其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条　质量保证第二条　质量保证

　　1、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型号、技术规格、技术参数等质量必须与招投标文件和承诺相一致。乙方提供的节能和环保产品必须是列入政府采购
清单的产品。

　　2、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、未使用的原装产品，且在正常安装、使用和保养条件下，其使用寿命期内各项指标均达到质量要求。

第三条　权力保证第三条　权力保证

　　乙方应保证所提供货物在使用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、商标权、工业设计权或其他权利。

第四条　包装和运输第四条　包装和运输

　　1、乙方提供的货物均应按招投标文件要求的包装材料、包装标准、包装方式进行包装，每一包装单元内应附详细的装箱单和质量合格证。

　　2、货物的运输方式： 汽运。

　　3、乙方负责货物运输，货物运输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： 所有损耗均由乙方承担。

第五条　交付和验收第五条　交付和验收

　　1、交货时间：合同签订后10日内交货、地点： 哈尔滨新区特殊教育学校 。

　　2、乙方提供不符合招投标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货物，甲方有权拒绝接受。

　　3、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、用户手册、原厂保修卡、随机资料、工具和备品、备件等交付给甲方，如有缺失应及时补齐，否则视
为逾期交货。

　　4、甲方应当在到货（安装、调试完）后7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，逾期不验收的，乙方可视同验收合格。验收合格后由甲乙双方签署货物验
收单并加盖采购单位公章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。

　　5、政府代理机构组织的验收项目，其验收时间以该项目验收方案确定的验收时间为准，验收结果以该项目验收报告结论为准。在验收过程
中发现乙方有违约问题，可暂缓资金结算，待违约问题解决后，方可办理资金结算事宜。

　　6、甲方对验收有异议的，在验收后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，乙方应自收到甲方书面异议后 7日内及时予以解决。

第六条　安装和培训第六条　安装和培训

　　1、甲方应提供必要安装条件（如场地、电源、水源等）。

　　2、乙方负责甲方有关人员的培训。培训时间、地点： 甲方指定时间地点。

第七条　售后服务第七条　售后服务

　　1、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“三包”规定以及招投标文件和本合同所附的《服务承诺》，为甲方提供售后服务。

　　2、货物保修起止时间：一年 。

　　3、乙方提供的服务承诺和售后服务及保修期责任等其它具体约定事项。（见合同附件）

第八条　付款方式和期限第八条　付款方式和期限

　　1、资金性质： 财政资金。

　　2、付款方式：财政性资金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规定程序办理；自筹资金：0。付款期限为甲方对货物验收合格后7个工作日内付款。

第九条　履约、质量保证金第九条　履约、质量保证金

　　1、乙方在签订本合同之日，按本合同合计金额0.00%比例提交履约保证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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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2、乙方应在货物验收合格无异议后5个工作日内按本合同合计金额 0%比例向甲方提交质量保障金，质量保证期过后5个工作日内无息返
还。

第十条　合同的变更、终止与转让第十条　合同的变更、终止与转让

　　1、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50条规定的情形外，本合同一经签订，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、中止或终止。

　　2、乙方不得擅自转让（无进口资格的投标人委托进口货物除外）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。

第十一条　违约责任第十一条　违约责任

　　1、乙方所提供的货物规格、技术标准、材料等质量不合格的，应及时更换，更换不及时的按逾期交货处罚；因质量问题甲方不同意接收的
或特殊情况甲方同意接收的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货款额 5%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经济损失。

　　2、乙方提供的货物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诉讼，均由乙方负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。

　　3、因包装、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，按质量不合格处罚。

　　4、甲方无故延期接收货物、乙方逾期交货的，每天向对方偿付违约货款额3‰违约金，但违约金累计不得超过违约货款额5%，超过7 天对
方有权解除合同，违约方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；甲方延期付货款的，每天向乙方偿付延期货款额3‰滞纳金，但滞纳金累计不得超过延期货
款额5%。

　　5、乙方未按本合同和投标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，乙方应按本合同合计金额 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　　6、乙方提供的货物在质量保证期内，因设计、工艺或材料的缺陷和其它质量原因造成的问题，由乙方负责，费用从质量保证金中扣除，不
足另补。

　　7、其它违约行为按违约货款额5%收取违约金并赔偿经济损失。

第十二条　合同争议解决第十二条　合同争议解决

　　1、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，应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货物质量进行鉴定。货物符合标准的，鉴定费由甲方承担；货物不符合
标准的，鉴定费由乙方承担。

　　2、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，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如果协商不能解决，可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人
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　　3、诉讼期间，本合同继续履行。

第十三条　签订本合同依据第十三条　签订本合同依据

　　1、政府采购招标文件；2、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；3、投标承诺书；4、中标或成交通知书。

第十四条　第十四条　

　　本合同一式四份，政府采购办、政府代理机构各一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（可根据需要另增加）。

　　 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公章后生效，自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应当将合同副本报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。

单位地址：哈尔滨市松北区万宝镇大亮村 单位地址：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城北工业园区润石路8号

法定(或授权)代表人：王兴利 法定(或授权)代表人：陈亮

委托代理人： 张全明 委托代理人： 陈亮

电话：13945651230 电话：0451-86363889

电子邮箱： 电子邮箱： 15850423022@126.com

开户银行：哈尔滨银行松北支行 开户银行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都支行

甲方（章）

2023-11-13

2023年11月13日

乙方（章）

2023-11-13

2023年11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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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号：18010000001744451 账号：637714799

邮政编码： 150000 邮政编码： 225200

合同附件合同附件

1、投标人承诺具体事项：

2、售后服务具体事项：

3、保修期责任：

4、其他具体事项：

　采购办审核（章）

　经办人：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甲方（章）

2023-11-13

2023年11月13日

乙方（章）

2023-11-13

2023年11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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